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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美丽宿迁·幸福家庭”风采大赛的
通    知

各县区妇联，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湖滨新区、市洋河新区妇联，市直各妇工委（妇委会），各团体会员：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组织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昂扬的状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助推幸福宿迁建设，经研究，决定举办“美丽宿迁·幸福家庭”风采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秀风采、话幸福，全方位展示我市家庭幸福指数提升工程的工作成果和城乡家庭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推进幸福家庭建设，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家庭幸福增进社会幸福，助推幸福宿迁建设。
二、活动主题
比家庭和美 赛民生幸福 倡宿迁文明
三、活动时间
拟于2014年2月—3月举办，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拟定于2月中上旬举行，决赛拟定于3月初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参加对象
以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组成的家庭进行组队，旁系亲属也可参与。
五、比赛内容
各参赛队围绕“幸福”，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家庭易于参加的各类表现形式，如歌舞、小品、相声、表演剧等，真实而艺术地展示幸福家庭的创建成果，体现个人与家庭生活品质的提升、幸福指数的提高。

六、奖项设置
比赛设特、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

七、有关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充分结合当前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本地实践区项目主题，通过举办初赛，层层发动，最大限度发挥县、乡、村妇联组织的作用，激发广大家庭的参与热情。
2、各地各单位要本着广泛动员、择优推荐、形式多样的原则选送参赛节目，各县区选送3-5个节目，其中语言类节目不少于1个；市级机关妇工委选送2-4个、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湖滨新区、市洋河新区妇联、其他市直妇委会选送1-2个切合主题的节目。

3、选送上报的节目必须有完整的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向上的导向性，以各级“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为原型创作的节目或各级“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参加的节目可适当加分。
4、选送上报参赛节目以县（区）妇联和市直妇工委为选送单位，截止时间为1月25日（报名表见附件），上报时，选送单位需加盖公章。

联系人：王文芹        电  话：88201509

传  真：88201500      邮  箱：337906520@qq.com
附件：“美丽宿迁·幸福家庭”风采大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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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丽宿迁·幸福家庭”风采大赛报名表

推荐单位：（盖章）

	参赛家庭

代表姓名
	
	参加人数
	

	
	
	联系电话
	

	节目名称
	

	节目形式
	
	表演时长
	

	节目内容简介（参赛队员关系介绍、节目表现手法等）

	

	备注
	


有“三八”红旗手或五好文明家庭表演的节目，请在备注中注明授予表彰的单位、表彰年份、受表彰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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